中国科学报社采编条例（试行）
科报办字〔2019〕11号

第一章  总    则
第一条 为规范中国科学报社各类媒体平台的新闻采编工作，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、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，提高新闻舆论的传播力、引导力、影响力、公信力，更好地满足科教界受众对科学知识、科学方法、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的需求，形成激励创新的价值理念、思维方式、行为规范和精神氛围，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型媒体深度融合，根据有关政策规定，结合报社实际，制订本条例。
第二条 采编工作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树立政治意识、大局意识、核心意识、看齐意识，遵守党的新闻宣传纪律，遵守法律法规，坚持实事求是，追求新闻真实，精准把握“时度效”，对新闻内容反复求证、多方核实，恪守全面、客观、公正的报道原则。
第三条 采编人员要不断增强“脑力、眼力、脚力、笔力”，不断改进作风和文风，聚焦科教主业，服务中心工作，拓展渠道载体，丰富内容形式，不断增强科技报道的吸引力和感染力。
第四条 采编人员应自觉遵守新闻职业规范和行业准则，抵制和杜绝各种虚假新闻、有偿新闻和有偿不闻行为，不得以权谋私。 

第二章  采编体系
第五条 报社采编体系由指挥、执行和评价三个环节组成。
第六条 报社编辑委员会（以下简称编委会）承担指挥职能，把握媒体发展方向，制订采编规章制度，研究采编重大问题，指导重点采编工作。 
第七条 报社各媒体平台（包括《中国科学报》、《科学新闻》、科学网及新媒体账号等）负责执行环节，落实编委会工作要求，完成采编任务，组织新闻产品发布，加强对外联络，促进品牌建设。
第八条 评价环节工作由编委会和各级业务负责人承担。

第三章  运行机制
第九条 建立健全报网互动机制。稿件刊发贯彻“先网后报”原则，实现报道统一策划、一次采集、多种生成、多元传播，促进报网融合发展。
第十条 建立健全选题策划机制。贯彻“编指挥采”新闻操作理念，推进编采分开，加强编采互动，及时梳理新闻选题，有效指导记者工作。
第十一条 建立健全多层审稿机制。落实责任编辑、各媒体平台值班负责人、值班副总编辑（总编辑）三级审稿制度，严把稿件质量关。
第十二条 建立健全绩效考评机制。强化激励约束，注重结果运用，建立基于工作业绩和岗位贡献的考核体系和分配制度。

第四章  业务流程
第十三条 报社各媒体平台采编工作，须严格遵循流程制度。
第十四条 采编工作原则上应通过报社采编系统进行。
第十五条 同一篇稿件可以被报社多个平台选用。
第十六条 已刊发的新闻产品如需修改，必须得到媒体平台负责人的批准。重要修改，需征得相关社领导同意。

第五章  考核要求
第十七条 报社对采编工作进行严格考核，并将考核结果作为对采编人员评价、奖惩的重要依据。
报社采取定量评价和定性评价进行考评。
第十八条 定量评价由新闻产品的传播效果决定。
第十九条 定性评价由编委会负责，组织对各类新闻产品逐级评价，同时应充分考虑同行专家的意见和稿件的社会影响。

第六章  奖惩措施
第二十条 报社奖励优秀新闻产品，开展月度新闻奖、年度新闻奖等各类评奖活动。
第二十一条 采编工作出现重大过失，报社按照相关规定对责任人给予相应的经济处罚、行政处分等。
第二十二条 对编辑记者的奖惩决定，由编委会提出建议，经社长办公会讨论通过形成决议后，由相关职能管理部门实施。

第七章  附    则
第二十三条 本条例适用于报社各类媒体平台。
第二十四条 本条例经报社职工代表大会审议后，由社长办公会审定。编委会负责修订和解释。
[bookmark: _GoBack]第二十五条 本条例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此前发布的有关规定与本条例不一致的，以本条例为准。
